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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

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债权代理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方证券”或“债权代理人”）编制。东方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

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东方证券书面许

可，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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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2 张控 01/22 张经控股债 01（184612.SH/2280454.IB） 

1、发行人：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； 

2、债券名称： 2022 年第一期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

司债券； 

3、债券简称：22 张控 01/22 张经控股债 01； 

4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7 亿元； 

5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同时设置提前

偿还本金条款，即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起，后 5 年逐年分别按照本期

债券发行总额的 20%、20%、20%、20%和 20%比例偿还债券本金； 

6、发行利率：3.57%； 

7、担保方式：无担保； 

8、评级情况：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+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+； 

9、起息日：2022 年 10 月 27 日； 

10、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：正常按期偿付利息及本金。 

二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

原监事会成员退出情况： 

姓名 退出前职务 

朱逸慧 监事会主席 

何夏莹 监事 

谢冰 职工监事 

新增监事会成员情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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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职务 

王晶晶 监事会主席 

朱振轶 监事 

陈金秋 职工代表监事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、依据以及决策情况 

根据发行人股东会、监事会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出具的相关决议，

原监事会主席朱逸慧、监事何夏莹及职工监事谢冰不再担任相应职务，

新增王晶晶担任监事会主席，朱振轶担任监事，陈金秋担任职工代表

监事。 

（三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王晶晶，公司监事会主席，大学学历，曾在江苏港通路桥集团担

任技术员，于张家港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任办事员；曾任张家港市

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、经开区建设局村镇建设科副科

长、杨舍镇福前村党委兴村特岗书记；2022 年 5 月调任农业农村局

综合科副科长，2025 年 7 月至今担任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

营集团有限公司监督检查部部长，2025 年 8 月兼任公司监事会主席。 

朱振轶，公司监事，本科学历，工学学士，先后于张家港市规划

局总工室、编研中心设计室及市政公用科担任科员；2018 年 12 月起

调至经开区（杨舍镇）东莱办事处任办事员；2025 年 7 月至今任职张

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监督检查部副部长，2025

年 8 月兼任公司监事。 

陈金秋，公司职工监事，本科学历，曾在江苏飞翔集团总裁办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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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法务助理，后长期服务于经开区（杨舍镇）基层单位，2019 年 3 月

起任经开区（杨舍镇）锦绣社区居委会副主任，2020 年 9 月调至经开

区政法和社会管理办公室法制科任职，2022 年 1 月至今于张家港经

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发行人处担任工作人员，2025

年 8 月兼任公司职工监事。 

（四）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本次发行人人员变动均经过公司有权机构决议通过。发行人严格

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规

范运作，任职符合公司章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务员法》。 

三、影响分析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。本次变动为

发行人正常人事调整，未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目前发行人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、公司章

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及约定。 

东方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

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或约定履行债

券债权代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

项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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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监事发生变动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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